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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实施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的指导意见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

的批示指示精神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构建现代化疾病预防

控制体系，提高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

能力，现就实施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

按照“合理布局、规模适度、质量优先、分步实施、宽进严

出”的工作思路，统筹推进全市疾病预防控制（以下简称疾控）

体系发展。到 2025年，全市所有疾控中心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，

建设三甲疾控中心 5-10所，全市疾控能力达到西部领先，位居

全国前列。

（二）实施步骤。

1.全面启动阶段（2021 年 7 月-2021 年 12 月）：完成《重庆

市疾控机构等级评审管理办法》和《重庆市疾控机构等级评审指

标体系》编制工作，制定出台有关配套文件；启动等级疾控中心

自评、申报和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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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强力推进阶段（2022 年 1 月-2023 年 7 月）：加强各级疾

控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，全面推进全市疾控机构的

“硬件”和“软件”建设，完成全市所有疾控机构自评和初评定

级。

3.全力冲刺阶段（2023 年 8 月- 2025 年 12 月）：全市所有疾

控中心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，建设三甲疾控中心 5-10所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完善规划布局。根据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社会发展状

况、区域定位、辐射效果、人口分布以及疾控机构发展状况等，

坚持“区县（自治县）申报与全市统筹布局相结合、疾控建设发

展与群众需求相结合、突出重点与兼顾平衡相结合”的基本原则，

构建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的三级疾控服务体系。在主城都市区、

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，按照“立足基

础、兼顾区域、先到先得”的原则，遴选 6所区县（自治县）疾

控中心作为三甲疾控创建机构；鼓励其他具备有条件的疾控机构

积极申报创建三甲疾控机构，全市三甲疾控机构数量控制在 5-10

家。其他区县疾控机构中心均达到二级水平。

（二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。根据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的实际情

况，采取现址改扩建或异地迁建的方式，兖分利用和优化现有资

源，加快疾控机构基础设施建设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,既要立足

当前、着眼长远、适度超前，又要防止盲目建设、规模过大、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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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浪费。要严格按照等级疾控机构评审标准和公卫服务需求状况，

落实疾控机构的设备配置。

（三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。加强人才培养，优先为疾控机构

安排卫生人才培训培养项目。加大人才引进，着力引进病原学鉴

定、疫情形势研判、现场流行病学调查、现场应急处置、大数据

分析应用等复合型、应用型人才。完善疾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

条件、岗位职责规范、考核评价体系，建立一支职业化、专业化

的管理队伍。完善疾控人才队伍评价制度，建立以公益为导向、

以实绩为核心的人才评聘管理和分级分类岗位绩效评价机制。落

实“两个允许”要求，合理确定疾控机构薪酬水平；疾控机构根

据单位职能职责开展委托性监测等有偿技术服务，所获收益可作

为超额绩效的经费来源。

(四)加强内涵建设。加大疾控科研能力建设，支持疾控机构

积极申报公共卫生重点学科（专科），健全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

的激励机制，提高新发传染病筛查能力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。支

持疾控机构与医院、医学院校等建立合作机制，加快形成“以教

促研、以研促医、以医促教"的良性发展机制。完善公共卫生服

务质量管理体系，健全质量控制评价管理制度、标准和指标体系，

优化公共卫生服务流程，落实质量控制项目全覆盖。全面推进疾

控信息平台建设，构建完善公共卫生大数据平台，推进疾控机构

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化互联互通，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和救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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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体化协作；将“智慧+”融入疾控体系建设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级各部门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、

定期研究、强力推进。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明确全市疾控机构发展

目标和工作任务，指导全市等级疾控疾控建设；市发改委负责将

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基础设施建设，纳入《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市财政局

负责实施等级疾控机构建设的财政保障；市委编办、市人力社保

局负责实施等级疾控机构的人员编制保障；市城乡建委、市规划

局等有关部门负责按照职能职责支持疾控机构的建设工作。各区

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负责具体实施等级疾控机构建设，要尽快

制定建设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、进度安排、资金保障、监督

管理等具体内容，全力推进，确保 2025 年目标如期实现。

（二）完善配套措施。根据国家疾控体系改革总体部署，重

点突出疾控机构的法制化、标准化和智能化建设，制定出台有关

配套文件。市委编办、市人力社保局要进一步完善人员编制配置

标准与职称比例，适当提高三级疾控机构编制配置及高级职称比

例；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要支持疾控绩效管理改革，在核定

三级疾控机构超额绩效时予以适当倾斜并加大财政投入。市发改

委、市大数据局要积极支持全市疾控信息化建设，加快立项审批。

区县等级疾控机构的建设资金以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投入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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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市发改委在“十四五”规划中统筹安排等级疾控机构基础设

施建设专项；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要及时安排等级疾控机构

建设专项资金，多渠道筹集资金。市财政对确定的三甲疾控创建

单位给予一定资金支持，对成功创建三级疾控机构的单位予以一

次性奖励。三甲疾控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建设

用地、税费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市卫生健康委要牵头联合市人社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等级疾控机构评审和管理有关制

度，对创建等级疾控机构实行动态管理，指导和督促有关区县（自

治县）加快等级疾控机构建设。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疾控机

构建设中执行建设规划、规范使用资金、落实设备和执行技术准

入等方面的监督检查。有关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要加强创建

等级疾控机构建设的立项申批、规划审核、招标采购、质量监督、

资金使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年*月*日


